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采购中药熏蒸仪等设备院内议标公告
一.议标品目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技术参数
	最高限价

	1
	中药熏蒸仪
	五乡分院1台
	
	3.5万元

	2
	耳鼻喉摄像系统
	总院1套
	见附件1
	19.8万元

	3
	新生儿听力筛查仪
	总院1台
	
	5.5万元

	4
	鼻内窥镜
	总院2台
	
	8.4万元


二．要求:
1、希望有资质和实力的供应商参与投标；
2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，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：
2.1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2.2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、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；
2.3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如需）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及附表（如需）；
2.4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（复印件）；
2.5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2.6提供参加投标各品牌产品的样品（彩页）；
2.7产品质量保证书、廉洁承诺书；
2.8投标一览表及分项投标报价表，配件及耗材报价表；
2.9同类产品业绩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；
2.10 售后服务承诺及培训计划；
2.11 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3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17-2号楼-201室）电话报名，联系人：蔡老师、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8月10日17时。
4、本次议标定于2022年8月11日9时，地点：16号楼1楼114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。
5、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，全程戴好口罩，并请出示行程卡、健康码的绿码，同时需持有1周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6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三、评标方法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四、商务条款
交货方式：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。
交货时间：中标后30天内全部安装调试完成。
付款方式：设备安装验收合格3个月内支付。
售后服务：该设备应有2年及以上的免费保修期，保修期满后不收取任何人工费、差旅费等额外服务性费用，只收取基本零配件费用。如涉及专用软件应提供免费升级服务，要求与医院信息系统联网的应免费提供HIS或LIS接入。
技术支持：中标商应提供设备使用的技术支持或培训。
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
2022年8月3日


附件1、耳鼻喉摄像系统1套
	序号
	招标文件技术要求
	响应情况

	一
	技术参数
	

	1
	监视器:≥27寸彩色液晶屏，支持4K分辨率（3860*2160）, 全视角可视角度。
	

	2
	医用内窥镜摄像机
	

	2.1
	分辨率达到3840×2160（4K）
	

	2.2
	彩色触摸屏智能控制，操作方便可靠
	

	2.3
	具备USB视频录制功能
	

	2.4
	具有一键白平衡功能、拍照功能、图像放大缩小功能（ZOOM）
	

	2.5
	具有齐变焦功能、图像亮度可调，自动增益，细节增强功能、暗区增亮功能
	

	2.6
	具有高亮抑制和防红溢出功能
	

	2.7
	色彩还原能力≥8级
	

	2.8
	具有纤维镜图像优化功能，接纤维镜时自动弱化摩尔条纹
	

	2.9
	具有HDMI（4K）、DVI、SDI、VGA、HDMI(HD)、USBX5、CVBS网口视频输出
	

	3
	4K摄像头：采用背照型COMS传感器
	

	4
	医用内窥镜冷光源
	

	4.1
	灯泡寿命长，灯工作寿命≥40000小时，无需更换灯泡
	

	4.2
	累计使用时间显示 、单次手术时间数据显示
	

	4.3
	可选择多功能光孔，光孔可选择各类硬镜和软镜品牌
	

	4.4
	超静音，整机噪声不大于55dB
	

	4.5
	手动调光，亮度调节连续可调，亮度有数值显示，最大输出亮度相当于350W氙灯
	

	4.6
	温度低，不含红外线和紫外线
	

	5
	配备专用台车：采用全金属材质，摇摆升降臂，四轮带刹车。
	

	6
	配套图文工作站：包含电脑主机系统、打印机。具有采集图片、录像，病人信息资料海量存储功能，还可出具诊断、手术报告、远程控制服务，产品问题诊断服务。影像编辑软件支持国家互联网，还可用于远程传输，会诊，科研，教学
	



附件2：项目评分表
	评分项及分值

	价格分
（30分）
	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。
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30分。
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30％×100。
注：1、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。
2、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，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。

	业绩（3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自2019年1月1日(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以来，投标产品销售业绩进行评定，1份合同得1分，满分3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或未按要求盖章的视为无效业绩。

	技术评议
（50分）
	对设备基本要求的技术响应（20分）：
根据投标产品对议标品目设备基本要求的满足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满分20分

	
	配置完整性（10分）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配置完整性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配置先进性（10分）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配置先进性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功能适用性（10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功能适用性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售后服务要求（15分）
	售后服务承诺和质保期方案（10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和服务承诺方案（包括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、质保期、并明确质保期后的维修费用、响应时间、维修时间、售后服务优惠承诺、配件及耗材优惠、售后服务保障及售后服务机构的综合实力等）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培训技术服务（5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培训方案（包括详细的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计划、免费的操作培训及维修培训等）进行评定，满分5分。

	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建议（2分）
	对投标企业实质上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有价值的建议由评委评定。满分2分。

	总分
	



